
香港稅務 

香港公司以離岸方式經營的稅務簡介 

香港是亞洲的國際性都會城市，亦是進行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香港有優良的法律基礎，法治

精神嚴謹，司法公正嚴明被世界信賴。 

香港能成為國際商業、貿易及金融樞杻，除上述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還包括，香港的海陸空

交通設施完善，國際性資訊流通網絡發達，金融及銀行服務多元化及優良等等。除此之外，還

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香港經營生意及成立公司的成本較低，且手續簡單便捷。世界各國人士

（包括自然人及企業法人）都能到香港註冊成立公司，在香港發展及經營國際性的業務。 

1. 香港的稅務制度

香港的稅務制度簡單且稅率偏低。另外，香港是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向在香港經營任何

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得的利潤徵稅。即只有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潤，才須予以徵

收利得稅。簡而言之，任何人在香港營商，但其利潤是從香港以外的地方所獲得，則不

須在香港就有關利潤繳稅。 

香港稅務制度有利於任何國際人士（自然人或企業法人）到香港註冊成立公司，並以離

岸經營方式進行所有合法的國際性貿易及商業活動。其離岸經營所獲得的收入均無需繳

納香港利得稅，即是離岸經營免稅。 

香港稅法一直以來都允許以離岸經營收入免稅的方式經營香港公司，惟香港稅務局仍會

謹慎嚴格地審查離岸經營免稅申請，以防止漏稅。 

2. 申請離岸收入免稅的條件

綜合香港稅務法例、香港稅務局的稅務指引及法院的歷史案例所作出的歸納分析，香港

公司申請離岸收入免稅必須符合下述經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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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離岸收入免稅的條件—續 

 

（1） 公司沒有在香港設立任何辦事處、營業場所或業務機構 (不包括註冊地址); 

（2） 公司的實際管理及控制權，包括董事會，是處於香港以外的地方; 

（3） 公司所有商業活動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 

（4） 公司所有業務上的合同在香港以外地方洽商、議定和執行，以及所有銷售及購

貨單據在香港以外地方準備; 

（5） 公司沒有在香港營運倉庫以儲存公司的產品; 

（6）     公司沒有聘用任何職員或委聘任何代理人在香港進行任何商業活動或經營業務。 

 

如果公司的經營模式完全符合上述條件，則可以考慮申請離岸經營收入免繳香港利得稅。

在此離岸營運模式下，即使公司與香港的供應商及客戶有業務往來或交易，只要該交易

不在香港洽談協商及簽署合約，僅在海外透過書信或電子郵件往來聯繫即達成交易，這

類交易的收入不影響公司適用於離岸經營免稅的方案。 

 

3. 香港與其他稅務管轄區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近年來，香港已與多個稅務管轄區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此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能減少或消除自然人或企業法人因不同的稅務管轄區重疊的徵稅權而引致的雙重課稅。 

 

目前，已與香港簽訂了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國家包括，中國內地、比利時、盧森

堡、泰國及越南。目前香港也在與多個國家 / 地區進行談判協定中，包括，柬埔寨、塞

浦路斯、德國及挪威。 

 

企業須特別注意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當中的兩項條款：【常設機構】 及 【資料交換】。首

先，企業需要留意有關條款中常設機構的定義，因為如締約一方的企業透過位於另一締

約方的常設機構在該另一方經營業務，其利潤可在該另一方徵稅，不過會以該等利潤中

可歸因於該常設機構的部分為限。而有關【資料交換】的條款指出雙方主管當局應交換

可以預見的與執行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規定相關的信息，或與執行雙方徵收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所涉及的稅種的各自內部法律相關的信息，不過會以根據這些法律徵稅與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不相抵觸為限。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

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6114 9414, +86 1521 9432 644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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